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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在小流域
生态补偿标准估算中的应用

———以安徽省秋浦河为例

张乐勤，荣慧芳
（池州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系，安徽 池州２４７０００）

摘　要：以安徽省南部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为例，采用文献分析、实证调查、对比分析等研究方 法，基 于 机

会成本法估算出２００９年秋浦河流上游机会 成 本 为６０　１６６．３５万 元。基 于 条 件 价 值 法（ＣＶＭ）得 出 下 游 的

最大支付意愿（ＷＴＰ）为５　６２３．６４万元。通过估算结果分析，对两种方法的利弊进行了评述。依据半市场

理论、生态学的“时空有宜”律、借鉴欧美国家成功经验，结合秋浦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、居 民 收 入、支

付意愿实际，提出分初始补偿与成熟补偿两 个 阶 段 进 行 生 态 补 偿 的 观 点。初 始 补 偿 标 准 为 石 台 县 林 木 直

接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直接投入之差，即２３　４８２．６９万元，成熟补偿额为机会成本的全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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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生态补偿（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　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）是以保护生

态系统及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目的，以经济手段

为主，市场、政策等手段为辅，调节环境利益与经济利

益关系的制度安排［１－２］。生态补偿涉 及 自 然 保 护 区、
重要生态功能区、矿产资源开发、流域水环境４个重

点领域［３］。流域生态补偿按范围不同可分为大流域

上下游补偿，跨省界的中型流域补偿，地方行政区辖

区的小流域补偿［２］。按补偿对象不同可分为二类，一
类是上游居民保护植被，牺牲了发展机会，而处于下

游居民受益，表现为下游受益方对保护方的补偿，为

流域生态资源保护型。另一类是上游发展经济排污

等对下游造成损害，表现为上游侵害方对下游受损方

的补偿，为生态环境污染损失型［４］。本研究仅探讨小

流域生态资源保护型的生态补偿。
生态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研究 核 心［１，４－８］。应 用

较多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方法有生态服务功能价值

法、机会成本法、条件价值法（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　ｖａｌｕｅ　ｍｅｔｈ－
ｏｄ，ＣＶＭ）［１，９］。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法主要应用于生

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，国内外众多学者［１０－１５］

或机构［１６］创立了不同的评估方法。环境经济学［１７］外



部性理论认为：当外部边际成本等于外部收益时可达

到环境效益最大化，理论上，流域生态最佳补偿额是

外部经济性行为的全部，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可

作为补偿标准的上限［１，５，９］。国内外对此已基本达成

共识［１］，但在，补偿实践中，以此标准进行补偿的案例

未见报道。机会成本法是普遍认可，可行性较高的确

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方法［９，１８］，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

以机会成本作为流域 生 态 补 偿 下 限 的 观 点［１，５，１８］，众

多的补偿例案［１９－２６］也充分证明这点，但不同学者对机

会成本的 构 成 认 识 迥 异［８，２７－３０］。据 此 估 算 的 生 态 补

偿标准偏差大，不能客观反映受偿者的损失，有的估

算结果也可能偏高，脱离了补偿方的实际支付能力，
达不到协调生态服务提供者与生态服务补偿者的相

关利益关 系 的 目 的。ＣＶＭ 法 是 目 前 学 术 界 认 同 的

用于评估资源环境价值的方法之一［９，３１－３２］，是研究流

域生态补偿标 准 的 重 要 手 段［９，３３］，它 通 过 构 建“假 想

市场”的方 式 得 到 无 法 采 用 其 他 方 法 获 得 的 价 值 数

据［３１］，因而在生态补偿标准估算中渐受学术界重视。
由于ＣＶＭ法是通过调查（问 卷 或 访 谈）来 获 取 补 偿

者补偿意愿（ＷＴＰ）或受偿者接受意愿（ＷＴＡ），受调

查方式与范围，被调查者对生态补偿的认识水平、个

人偏好、职业、文化水平等因素制约，ＣＶＭ 法估算出

结果可能存在偏差，不能准确反映被调查地区大多数

居民的支付或受补意愿［９，３１］。
针对 已 有 的 补 偿 案 例 实 践 存 在 补 偿 标 准 偏

低［２４－２５］，未考虑到受补者的受补意愿、补偿者的支付

能力与支付意愿，也未考虑到区域差异的现状，本研

究以安徽省南部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为例，以两种方

法分别估算 其 生 态 补 偿 标 准，通 过 对 结 果 的 比 较 分

析，提出切合实际、具有可操作性且兼顾上下游经济

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生态补偿标准，可为政府部门构建

秋浦河生态补偿机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，也可为我

国小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立提供方法借鉴。

１　秋浦河流域概况

秋浦河位于安徽省西南部池州市境内，为皖南山

区长江三大一级支流之一，跨东经１１７°１５′—１１７°４５′，
北纬３０°００′—３０°４０′，其发源于皖南石台、祁门、东至

三县交界的仙寓山北麓，呈 东 北 向，全 长１４５．３ｋｍ，
流域总面积２　８２８ｋｍ２，其上游主体在池州市石台县

境内，下游在贵池区境内。秋浦河流域的石台县、贵

池区自然地理状况存在一定差异。石台县地形以山

地、高丘为主，气候为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。多年

平均气温为１６．０℃，降水量为１　６２６ｍｍ；植被类型

为常绿阔叶林、落叶阔叶林、亚热带针叶林、亚热带针

阔混交林、竹林，２００９年森林蓄积量５．３１×１０６　ｍ３，
森林总面积１．１１×１０５　ｈｍ２，森 林 覆 盖 率８１．７％［３４］。
贵池区地形南高北低，南部为低山，中部为丘陵，北部

为沿江平原；气候为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，多年平

均温度１６．１℃，平均年降雨量在１　４００～１　７００ｍｍ；
植被类型与石台县相同，２００９年森林蓄积量为５．９５
×１０６　ｍ３，森 林 总 面 积１．２１×１０５　ｈｍ２，森 林 覆 盖 率

４９％［３４］。石台县、贵 池 区 经 济 社 会 条 件 也 存 在 较 大

差异，整体具 有“逆 地 理 梯 度”特 点。２００９年 石 台 县

人口总数为１０９　２３７人（农业人口８７　８５８人，城镇人

口２１　３７９人），ＧＤＰ总量为１０９　０７２万元，人均ＧＤＰ
为９　９８４元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９　８３７元，农村居民

人均收入为２　８２２元［３４］，经济结构以农业、旅游业为

主，具有明显生态优势。贵池区人口总数为６５８　１２０
人（农业人口５１７　１９３人，城镇人口１４０　９２７人），ＧＤＰ
总量为１　１２１　８４１万元，人均ＧＤＰ为１７　０４６元，城镇

居民 人 均 收 入 为１４　２００元，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为

５　３２１元［３４］，经济结构以工业、农业为主。

２　研究方法

采用文献分析、实证调查、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

展开研究。基 本 思 路 为：以 机 会 成 本 法、ＣＶＭ 法 分

别估算出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，在此基础上，对

估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，结合半市场理论［９］、生态学

的“时空有宜”律［３５］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，提出具有

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标准。

２．１　机会成本法

“机会成本”一词最早由奥地利学者维塞尔在《自
然价值》中提出［３６］，对于机会成本的涵义学术界认为

是“作 出 该 决 策 而 不 作 出 另 一 决 策 时 所 放 弃 的 东

西［３７］”，应用到生态补偿中就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

提供者，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经济收入、发展

机会等［９］。生态补偿中的机会成本一般包括土地利

用成本、人力成本两部分［９，３８］，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

土地利用。尽管学术界赞同以机会成本作为补偿下

限的观点［１，５，１８］，但对机会成 本 的 内 涵 与 外 延 有 不 同

认识［８，２７－３０］。就秋浦河生态补偿实践而言，本研究认

为，上游石台县保护生态的成本包括国家生态建设的

直接投入、林木直接经济效益成本、发展权限制的损

失，公式表示为：

Ｐ机＝Ｐ损＋Ｐ投＋Ｐ林 （１）
式中：Ｐ机———２００９年 石 台 县 保 护 生 态 的 机 会 成 本；

Ｐ投———２００９年国家对石台 县 生 态 建 设 的 直 接 投 入；

Ｐ林———２００９年 石 台 县 林 木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成 本；

Ｐ损———２００９年石台县因保护生态发展权限制的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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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李文华 等［２］计 算 方 法（表１）。秋 浦 河 上 游

石台县２００９年面积为１．１１×１０５　ｈｍ２，其中新造林面

积为５０１ｈｍ２［３４］。

　　　　　表１　基于机会成本法的森林

生态效益补偿标准 元／（ｈｍ２·ａ）

类 别 机会成本 直接成本 合 计

新造林 ２　２００　 ２　１００　 ４　３００
现有林 ２　２００　 １５０　 ２　３５０

　　注：（１）机会成本为 林 木 直 接 产 生 的 经 济 效 益，新 造 林 的 直 接 成

本包括种苗、抚育费等，现有 林 管 护 费 为１５０元／ｈｍ２。（２）资 料 来 源

于文献［２］。

Ｐ损 采用郑海霞［８，３３］计算方法，计算公式为：

Ｐ限＝（下游受益区农民人均收 入－上 游 保 护 区

农民人均收入）×上游保护区农业人口＋（下游受益

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－上游保护区城镇居民人均收

入）×上游保护区城镇居民人口 （２）
式中：Ｐ损———２００９年石台县因保护生态发展权限制

的损失。Ｐ投———根据石台林政信息简报（２００９年），

２００９年石台县接受的国内外林业建设投入总资金为

２　７００万元。

２．２　条件价值法（ＣＶＭ）

ＣＶＭ法即条件价值法，亦称意愿调查法、权变估

值法、调 查 评 价 法［３２］，该 方 法 最 初 由 经 济 学 家Ｃｉｒｉａ－
ｃｙ—Ｗａｎｔｒｕｐ［９，３１－３２］于１９４７年提出，１９６３年Ｄａｖｉｓ首次

应用该方法研究了美国—处林地的游憩价值［３１］，标志

着ＣＶＭ的真正诞生［３２］，此后在发达国家河流景观保

护、休闲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广泛应用［３９－４２］，发展

中国家的资 源 环 境 经 济 学 家 认 为，ＣＶＭ 法 有 效、可

行［４２］。国内ＣＶＭ法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，早期

以理论探讨为 主，实 例 研 究９０年 代 才 开 始［３２］，众 多

学者［４３－４５］利用ＣＶＭ 法对不同区域的环境服务 价 值

进行过评估，极大地推进了ＣＶＭ 法在生态补偿标准

估算中的应用，也拓展了ＣＶＭ法应用领域。

ＣＶＭ法把生态利益相关方的收入、直接成本和

预期等因素整合为简单意愿，避免了大量基础数据的

调查［９］，被认为是“富有前景的环境资源价值评估方

法”［３１］，是现阶 段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确 定 方 法 之 一。

ＣＶＭ法既可以调查补偿者支付意愿（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　ｔｏ
ｐａｙ，ＷＴＰ），也 可 以 调 查 接 受 补 偿 者 的 受 偿 意 愿

（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　ｔｏ　ａｃｃｅｐｔ，ＷＴＡ），本研究仅调查补偿者

的支付意愿，采用郑海霞［８，３３］研究方法，表示公式为：

Ｐ意＝ＷＴＰ×Ｐｏｐ （３）
式中：Ｐ意———根据个 人 最 大 支 付 意 愿 估 算 出 的 补 偿

标准；ＷＴＰ———调查对象最大支付意愿；Ｐｏｐ———人

口数。ＷＴＰ可采 用 黄 丽 君 等［３２］使 用 的 数 学 期 望 公

式获得：

ＷＴＰ＝∑
ｎ

ｉ＝１
Ａｉ×Ｐｉ　（ｉ＝１，２，３，…，ｎ） （４）

式中：Ａｉ———支付数额；Ｐｉ———第ｉ受访者人数。

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２—１３日，２０１０年本研究深入到秋

浦河下游贵池区的殷汇镇、池州市区，就公众的环保意

识、对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的认知、最大支付意愿进行

了随机调查，调查采用 支 付 卡 问 卷 形 式，问 卷 共 设 计

１５题，环 保 意 识、生 态 补 偿 认 知、支 付 意 愿 各５题。
本次 调 查 共 发 放 问 卷６０份，收 回５５份，回 收 率 为

９１．６７％，调查结果详见表２。根据表２及公式（４）可

得 ＷＴＰ为８５．４５元／ａ，再由公式（３）可计算出Ｐ意。

表２　秋浦河下游居民最大支付意愿调查结果

最大支付意愿／
（元·ａ－１）

回答人数
有效问卷
比例／％

６０　 ３５　 ６３．６４
１２０　 １７　 ３０．９１
１８０　 ２　 ３．６４
２００　 １　 １．８１

＞２００　 ０　 ０
合 计 ５５　 １００

　　注：共发放问卷６０份，有效答卷５５份。

３　结果与讨论

３．１　结果分析

基于机会成 本 法 和ＣＶＭ 法 估 算 出 的 秋 浦 河 流

域生态补偿标准详见表３。
根据表３及 贵 池 区、石 台 县 人 口 数 量 数 据［３４］可

得表４。由表４可知，两种估算方法所得出的人均补

偿标准差异 大，机 会 成 本 法 估 算 的 人 均 补 偿 标 准 是

ＣＶＭ法的１０．７０倍。从供需角度看，机会成本法估

算的机会成 本，体 现 了 秋 浦 河 上 游 石 台 县 的 供 给 服

务，ＣＶＭ法估算的补偿标准则体现了受益方的支付

意愿，两者相差甚远。这表明上游的供给服务与受益

方的支付意愿存在较大矛盾，如果以机会成本作为贵

池区补偿方的补偿标准，违背了其支付意愿，也脱离

了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实际，必然影响生态补偿的有效

实施，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。
如果以ＣＶＭ法确立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，与机

会成本法估算出的结果差别大，则会导致补偿金额偏

低，不能体现提供生态服务的石台县的经济损失及丧

失的发展机会，必然会影响石台县居民保护生态的积

极性，个别居民因补偿额与期望值相差大，甚至会表

现出逆反心理，出现不仅不保护而且故意进行破坏生

态的行为，由此分析可知，现阶段秋浦河流域生态补

偿不能简单地以两种方法估算的结果作为补偿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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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３　两种方法估算出的２００９年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比较

项 目

机会成本法

林木直接经济效益成本

现有林 新造林

林业生态

保护投入

发展权限

制的损失

ＣＶＭ法

生态补偿标准／万元 ２５　９６７．２６ 　２１５．４３　 ２　７００．００　 ３１　２８３．６６　 ５　６２３．６４
合计／万元 ６０　１６６．３５　 ５　６２３．６４

表４　两种估算方法下２００９年秋浦

河流域人均生态补偿标准比较

估算方法
补偿方（贵池区）
人均补偿额／元

受补方（石台县）
人均受补额／元

机会成本法 ９１４．２２　 ５　５０７．８７
ＣＶＭ法　 ８５．４５ 　５１４．８１

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可以依据半市场理论、

生态学的“时空有宜”律及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而确定。

半市场理论［９］认 为：生 态 补 偿 标 准 受 各 种 因 素 影 响，

表示公式为：

　　　　Ｐ标＝Ｆ（Ｑｓ，Ｑｄ） （５）

　　　　Ｐｓ＝ｆ（Ｑｓ）＝ｆ（Ｍａｃｓ，Ｍｉｃｓ，ε） （６）

　　　　Ｐｄ＝ｆ（Ｑｄ）＝ｆ（Ｍａｃｄ，Ｍｉｃｄ，ε） （７）

式中：Ｐ标———补偿标准；Ｐｓ———受补者标准；Ｐｄ———

补偿 者 标 准；Ｍａｃ———宏 观 因 素；Ｍｉｃ———微 观 因 素；

ε———其他因素。由于Ｍａ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，目前

很少考虑其变动对生态补偿标准的影响，相关研究多

以Ｍｉｃ为基础。对于补偿方，Ｍｉｃ包括收入、偏好、以及

预期等，这些可以通 过 支 付 意 愿 体 现。对 于 受 补 方，

Ｍｉｃ包括收入、直接成本、预期和机会成本［９］。由半市

场理论可知，确立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既要考虑

生态服务提供者的影响因素，也要考虑补偿者的影响

因素。

生态学的“时 空 有 宜”律［３５］认 为：每 一 个 地 方 都

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组合，构成独特的区

域生态系统，在开发利用生态系统时必须充分考虑它

的时效性与区域差异性。
国外在生态补 偿 标 准 确 立 中，多 考 虑 区 域 差 异。

其基本做法是：针对不同区域 存 在 复 杂 程 度 差 异、在

生态环境 保 护 中 地 位 作 用 不 同、机 会 成 本 的 内 涵 差

异，实行分级核算补偿标准［１］。例如，拉美国家开展

的环 境 服 务 支 付（ｐａｙｍｅｎｔｓ　ｆｏｒ　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　ｓｅｒｖ－
ｉｃｅｓ，ＰＥＳ）项 目［５］、纽 约 流 域 管 理 项 目、美 国 保 护 准

备金项目［９］、美 国 环 境 质 量 激 励 项 目［１８］及 英 国 的 环

境 敏 感 项 目 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　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　ａｒｅａｓ
ｓｃｈｅｍｅ，ＥＳＡ）［１］等 案 例 中 均 考 虑 了 土 地 条 件、社 会

经济条件、补偿意愿等的差异因素。
半市场理论、生态学的“时空有宜”律及国外成功

经验表明，生态资源保护类型的流域间生态补偿不能

简单地以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，其标准的确立既要

考虑流域上下游供给服务与需求，也要考虑流域社会

经济发展状况、居民收入的实 际，更 要 考 虑 补 偿 方 的

支付意愿与受补方的受偿意愿。基于此，针对秋浦河

上下游社会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的现状，提出分阶段

确立补偿标准的观点，即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分初始

补偿与成熟补偿两个阶段，初始补偿指生态补偿刚实

施阶段，补偿额为机会成本中林木直接经济效益与生

态保护直接投入之差，公式为：

Ｐ初 标＝Ｐ林－Ｐ投 （８）
初始补偿应以 政 府 主 导，居 民 参 与 的 模 式，贵 池

区居民人均年补偿额为ＣＶＭ 法估算出标准，剩余部

分由贵池区 财 政 支 付（表５）。成 熟 补 偿 阶 段 是 在 初

始补偿实施后，流域社会经济 条 件 较 好，居 民 收 入 有

了大幅提高，公众环保意识有 所 加 强 的 境 况 下，补 偿

额为机会成本的全部。

表５　秋浦河流域初始生态补偿标准

补偿项目 补偿方（贵池区） 受补方（石台县）

补偿总额／万元 ２３　４８２．６９　 ２３　４８２．６９
人均补偿或受补额／元 ８５．４５　 ２　１４９．７０
政府补偿额／万元 １７　８５９．０５ —

３．２　讨 论

（１）国 内 外 学 者 对 机 会 成 本 存 在 不 同 认

识［８，２７－３０］。任勇等［３０］认 为 机 会 成 本 包 括 生 态 建 设 和

保护的额外成本和发展机会 成 本 的 损 失。额 外 成 本

是指被补偿主体为了完成国家环境保 护 相 关 法 律 对

所有（地区）人规定的基本责任以外的要求而 投 入 的

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本，发展机会成本是指被补偿地区

为了保护环境限制了一些污染和破坏 生 态 的 产 业 发

展等经济活动 而 带 来 的 损 失；郑 海 霞 等［８］认 为，机 会

成本包括林木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、林业生态保护投

入、退耕还林损失、发展权限制的损失等；Ｗｏｓｓｉｎｋ［２７］

认 为 机 会 成 本 是 土 地 上 生 产 的 市 场 化 产 品；

Ｗüｎｓｃｈｅｒ［２８］认为是最佳土地利用获得的利润与环境

保护费用的差值。本研究以国 家 生 态 建 设 的 直 接 投

入、林木直接经济效益成本、发 展 权 限 制 的 损 失 作 为

秋浦河上游石 台 县 的 机 会 成 本，与 郑 海 霞 等［８］、任 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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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［３０］观点接近，与 Ｗｏｓｓｉｎｋ［２７］和 Ｗüｎｓｃｈｅｒ［２８］观点相

比偏大，这是由于石台县在保护生态环境中所放弃的

机会不仅是林业收入，也包括 放 弃 发 展 工 业 机 会，尽

管发展工业机会暂时是隐性的，但发展工业的收益往

往远大于林业收入。
（２）已有应用ＣＶＭ法估算补偿者支付意愿的实

践表明［３３，４３－４５］，ＣＶＭ法估算出的结果受问卷设计、调

查实施方式、调查范围、被调查 对 象 的 环 保 意 识 与 对

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影响较大［１，９，３１－３２］，调查结果的真实

性、有效性、可靠 性 有 待 检 验［３１］。本 研 究 以ＣＶＭ 法

获取了秋浦河下游贵池区居民的支付意愿，采用的是

开放式问卷，从调查方式看，为现场随机抽样；从调查

人数看，仅发放问卷６０份；从 调 查 结 果 看，被 调 查 对

象对环保认识、支付意愿回答与职业、收入、受教育程

度、性别关系密 切，从 职 业 看，公 务 员、教 师、学 生、医

生等对生态补偿认知较好，表 现 出 较 高 的 支 付 意 愿，
从受教育程度看，文化程度较 高 的 人 群 支 付 意 愿 高，
且表现出强烈的兴趣，从性别 看，女 性 有 较 高 的 支 付

意愿。从结果看，获得的贵池区居民年最大支付意愿

为８５．４５元，郑海霞等［３３］利用ＣＶＭ法研究得出金华

江流域年人均补偿标准为２９８．４６元，张志强等［４５］研

究的黑河流域平 均 每 户１６２．８２～１８２．３８元，与 之 相

比，所得结果偏低，这与贵池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及 被 调

查对象对 生 态 补 偿 认 知 水 平 有 关。２００９年，贵 池 区

城镇居民人均 收 入 为１４　２００元，农 村 居 民 人 均 收 入

为５　３２１元［３４］，均接近或低于全国平均 水 平，属 经 济

欠发达地区，再者，被调查的贵 池 区 居 民 尽 管 享 受 了

秋浦河上游提供的生态服务（如清澈的水质），受对生

态系统服务认知的影响，可能认为享受 的 是“公 共 物

品”，这也是导致调查结果偏低的重要原因。
（３）本 研 究 认 为 秋 浦 河 流 域 生 态 补 偿 标 准 的 确

立，既要考虑上下游供给服务与需求，补偿方的社会经

济发展状况，居民收入的实际，也要考虑补偿方的支付

意愿与受补方的受偿意愿，提出分初始补偿与成熟补

偿两个阶段的观点，初始补偿标准为石台县林木直接

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直接投入之差，即２３　４８２．６９万

元，补偿采取政府主导，居民参与模式，居民人均年补

偿额为其最 大 支 付 意 愿，即８５．４５元，与 熊 鹰 等［２４］、
章锦河等［２５］观点基本一致。成熟补偿标准为机会成

本的全部，包括林业收入、发展工业的机会成本，与任

勇等［３０］观点接近。本研究之所以提出初始阶段居民

仅以其支付意愿进行补偿的渐进补偿思路，是因为贵

池区为经济欠发达地区，现阶 段 居 民 收 入 较 低，居 民

对环境保护及生态补偿认识不足，如果以机会成本的

全部作为补偿标准，居民人均支付达９１４．２２元，这将

大大超过其支付意愿，会严重挫伤居民进行生态补偿

的积极性与主动性，达不到协调流域上下游间环境利

益与经济利益的终极目的。

４　结 论

秋浦河上游石台县 保 护 生 态 的 机 会 成 本 包 括 国

家生态建设的直接投入、林木 直 接 经 济 效 益 成 本、发

展权限制的损失，以机会成本法估算出秋浦河上游机

会成本为６０　１６６．３５万元，以ＣＶＭ 法估算出贵池区

支付标准为５　６２３．６４万元。秋浦河流域生态补偿可

分初始补偿与成熟补偿两个阶段，初始补偿标准为机

会成本中林木直接经济效益与生态保 护 直 接 投 入 之

差，即２３　４８２．６９万元，初始补偿应以政府主导，居民

参与的模式，居民人均年补偿额为ＣＶＭ 法估算出标

准，即８５．４５元，剩 余 部 分 由 政 府 财 政 支 付。成 熟 补

偿阶段补偿额为机会成本的全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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